
 (
附件二
-B
)「基隆市 115 學年度國民小學及學前階段身心障礙新生鑑定安置」學生報名名冊一覽表(國小新生)
受理報名學校：
	編號
	學生姓名
	性別
	出生日期
	監護人
	關係
	聯絡電話
	戶籍地址
	戶籍所屬學區學校
	家長安置班別意願

	
	
	
	
	
	
	
	
	
國小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備註：
1. 本次鑑定評估由戶籍所屬學區學校特教教師擔任鑑定評估人員，相關表格於鑑定評估工作說明會提供。
2. 若個案建議安置集中式特教班，則依戶籍所屬區域設有集中式班級學校就近安置。

承辦人：	主任：	校長： 聯絡電話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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